
性，企业的管理层在不违反真实性的前提 下，可以 选择最

适用的会计方法，因此 单位 负责人承担着《会计法》上的

权利和义务。
单位 负责人对单位会计工 作、会计资料负责，视其是

否同时具有投资人身份 而有所区别。作为投资人的 “单位

负责人” 与作为 受聘管理人员的 “单位 负责人” 在会计法

律关 系中的 角度与地位都是很不一样的。单纯的管理层 实

际上存在两 重法律关 系，一是管理层与 股东之间的 关 系，

即在法人内部，受聘的管理层有义务向投 资人提供会计资

料，报告 自 己的经营业绩；二是代表法人，向有关政府部

门、债权人或者公 众提供会计信息。当 管理层与投资人同

集于一身时，只 存在后一层会计法律关 系。但 不论哪一种

情形，单位 负责人在会计法律关 系中都处于比会计信息的

接 受人更有利的地位 ，他们可能在一己之 利的驱动下，损

害会计法律关 系另一方的利益。因 此 ，法律上应 当 配置、

完善对单位 负责人的有效制约机制，否则，会计信息失真

的现状难以 得到根本改善。这次《会计法》的修订，突出

了单位 负责人的责任，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单位 负责人

从本单位 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出发，不 重视、干扰会计工作

或授意、指使甚至强令伪造会计资料，造成会计数据严重

失真的问题。同 时，也强调单位 负责人对本单位 会计 工

作，即对会计 工作的组织领导工 作负有责任。对此，单位

负责人必 须切 实提高认 识。

二、确保会计核算规范，改变成本管理现状

目前，不 少企业成本信息现状 可用一句话来概括：成

本意识 淡薄、成本信息失真、成本行 为 失控。具体表现 为

以 下三 个方 面：（1）成本核 算 变形扭曲。部分企业在计

算企业利润时往往搞 “厂长成本”、 “弹性成本”，成本内

容分配带有主观随意性 ，人为地调整产品 成本。这种情况

下所得的成本，实际上是某些企业承包者的主观期望值。
（2）乱挤乱摊成本，蓄意弄虚作假。一些经济效 益较好的

企业为 了 少交所得税，极力隐瞒利润；经济效 益较差的企

业在完不成利润指标时，从自身利益出发，不如 实反映 企

业的经营成果，采取隐瞒 费用、亏损、虚报收入，少转成

本，少提税 金及 各项 提 留款 等 不 正 当 手 法，虚增利 润。
（3）成本管理 意识淡化 ，基础工 作薄弱，部分企业甚至出

现 了采购无验收 ，消耗无定额，生产无记 录的 “三 无” 现

象。
为确保成本资料和会计核算的真实性、合理性、合法

性和有效性，新《会计法》明确规定我国的公 司、企业的

会计核算除应遵守《会计法》第二章的规定外，还在第三

章第二 十五条、第二十六 条对企业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作

了规定。笔者认 为，新《会计法》通过增强对公 司 、企业

如 何确认、计量和记 录会计基本要素作出规定，对虚拟经

济业务事项、账外设账、随意改 变会计确认标准或计量方

法等常见的做假账行为作出禁止性规 定等，进一步健全和

完善了会计记账规 则，为规 范会计行为，改 变成本管理现

状 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 重要保证，为尽快扭转企业

财务成本工作中无 法可依，执法不严 ，违法难究、弄虚作

假、信息失真等现象，提供 了 重要的法律保障。对上述这

些规 定，我们要认 真学习、掌握并切实贯彻 实行。

三、强化会计监督职能，提高财会人员素质

贯彻 实施新《会计法》很 重要一点，就是要强化会计

监督。修订后的《会计法》把会计监督提得很 高很重要。
新《会计法》共 52 条，涉及会计监督的第四 章就有 9 条。
修订后的《会计法》对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建设、单位

负责人、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依 法履行职 权和承担责任、

账后发现问题的处理、建立会计违法举报制度、财政部门

对各单位的《会计法》执行情况实施监督等九个方面作出

了具体的规定，新《会计法》有意把会计监督作为 单位内

在自我约束的一种机制来要求，并对财政、中介机构及有

关部门依法实施 外部监督作出了规定，必将为 会计监督职

能的强化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。
新《会计 法》的贯彻 ，需要依 靠会计人员来具 体 实

施，会计核算、会计监督、会计管理需要会计人员来具体

执行。因此 ，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，会计人员的知识 ，直

接 关 系到会计工作的水平和质量。笔者认 为，提高企业会

计人员整体素质是贯彻 、实施 新《会计法》的重要保证。
首先要搞好 学习培训。新《会计法》涉及 面很广 ，技术性

也较强，特别是修订后的内容变化较大，企业主管部门要

拿出一段时间搞好 专题培训，使企业的所有会计人员及 会

计工 作相关人员充分了 解、理 解、掌握修订后《会计法》

的基本内容，掌握新《会计法》的精神实质和从事会计工

作的基本要求，特别是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办法等规章，为

保证 修订后《会 计 法》的 宣传、普及 和有效 实施 打 下基

础。其次是按新《会计法》规定学好从事会计工 作所需的

专业知识 ，包括财务会计知识和相关的经济管理知识。再

次是结合各单位的特点，研究新《会计法》实施过程中存

在的问题和解决 办法，要根据修订后的《会计法》规定的

原则和具体精神，制定一些相配套的规定，有的放 矢地采

取措施 ，以 保证新《会计法》的顺利贯彻 实施。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江阴市计经委）

责任编辑  王教育

建议·动态阎金锷教授逝世

〔本刊讯〕 我国著名会计、审计学家，教育家，

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阎金锷教授，因病于 2000 年 3

月 30 日 13 时 30 分不幸逝世，享年 73 岁。阎教授从

教近 50 年，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会计、审计人才。对阎

教授的逝世，本刊全体编采人员表示深切的哀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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